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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由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转来的《关于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上证科审（审核）[2020]594号（以下简称落

实函）奉悉。我们已对审核落实函所提及的科兴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科兴制药”或“发行人”）财务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回复如下： 

问题四、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是否执行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研发支出资本化会计

政策及其原因，请发行人保持会计政策的一贯性。请申报会计师核查以上情况，并发表明

确意见。 

【发行人说明】 

报告期内，发行人基于谨慎性考虑，未对完成生物等效性（BE）试验备案的化学仿制

药后续研发支出以及生物药增加已上市适应症研究项目临床支出进行资本化，采取全部费

用化。为保持会计政策的一贯性，发行人已根据报告期内的上述会计政策实际执行情况，

在招股说明书“第八节 财务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之“二、报告期内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

成果有重大影响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之“（二）主要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之“无形资产与开

发支出”更新披露了“研发费用资本化具体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公司内部研究开发支出的资本化时点： 

对于1类2类化药、治疗类生物制品的研发项目，自取得Ⅲ期临床批件（或证明性文件）

开始至取得生产批件期间作为开发阶段，发生的支出确认为开发支出，取得生产批件后转

为无形资产； 

不满足上述条件的开发阶段的支出，于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以前期间已计入损益的

开发支出不在以后期间重新确认为资产。已资本化的开发阶段的支出在资产负债表上列示

为开发支出，自该项目达到预定用途之日起转为无形资产。” 

根据上述会计政策，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满足资本化条件的研发支出，因此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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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研发费用资本化的情况。报告期内，公司开展的化学仿制药研究、生物药增加已上市

适应症研究项目依据上述政策不属于可以资本化的研发内容，已全部费用化。 

在后续年度，公司将根据会计准则相关要求，遵从与报告期内相一致的会计政策和会

计估计，对化学仿制药研究、生物药增加已上市适应症研究项目均采取费用化的核算方式，

从而保持会计政策的一贯性。 

【申报会计师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如下： 

1、访谈发行人财务负责人； 

2、访谈发行人研发负责人； 

3、复核了发行人的会计政策和研发费用核算明细以及研发项目相应的资料。 

【申报会计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 

发行人已按照实际执行情况修订招股说明书的研发支出资本化具体会计政策描述，保

持会计政策的一贯性。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金平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刘肖艳 

                  二〇二〇年九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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